
 

 

第 011/2015–AMCM 號通告 

 

    鑑於巴塞爾銀行監察委員會就信用機構之自有資金相對於其加權風險﹙包

括信貸風險、市場風險及營運風險﹚之充足比率所制定之監管框架，以及為確

保本地金融市場之良好運作，澳門金融管理局﹙AMCM﹚行使七月五日第32/93/M

號法令核准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六條所賦予之權限，作出以下規定： 

 

一、 信用機構的自有資金與加權風險﹙包括信貸風險、市場風險及營運風險﹚

之比率為償付能力比率﹙即資本充足比率﹚。 

 

二、 住所在本地之信用機構的資本充足比率不得低於 8%。 

 

三、 AMCM 透過傳閱文件發出有關計算資本充足比率的具體細則要求。 

 

四、 廢止八月二十七日第 13/93–AMCM 號通告、十一月二十七日第 011/2007–

AMCM 號通告及十二月十六日第 002/2011–AMCM 號通告。 

 

五、 修改八月二十七日第 018/93–AMCM 號通告第十七條 b 項為：金額最高可

達發放信貸總額的 1%或按有關傳閱文件計出的加權風險的 1.25%為限額而

設定之一般備用金。 

 

六、 本通告自公佈日起生效。 

 

二零一五年九月十日於澳門金融管理局 

行政委員會 

主席： 丁連星 

行政委員： 尹先龍 

 

 
   


